
刘某与葛某系朋友关系，葛某因做
生 意 于 2015 年 5 月 向 刘 某 借 款 100 万
元。2019 年 4 月 20 日，葛某给刘某出具
借条一张，约定所借款 100 万元延期至
2020 年 4 月 20 日还清，本金加利息合计
还 款 110 万 元 。 2020 年 1 月 ，葛 某 身
故。葛某生前在保险公司投保人身保
险，指定受益人为“法定”。保险公司将
葛某身故保险金已经支付给第一顺序
继承人王某和葛小某。刘某遂将王某
和葛小某作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二被
告在遗产范围内偿还葛某的借款及利
息 110 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
法律保护。刘某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
其与葛某的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现葛
某已身故，按照法律规定，继承遗产应
当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清偿债务以遗
产实际价值为限。即使各遗产继承人
明确表示放弃遗产继承，但因为葛某生
前所投保险未明确指定受益人，根据我
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
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

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
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
无法确定的……”故葛某身故后的保险
赔偿金应属于遗产，刘某要求王某、葛
小某在继承葛某遗产范围内清偿本案
债务，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遂判
决王某、葛小某在继承葛某遗产的实际
价值范围内偿还刘某借款本金 100 万元
及利息 10 万元。王某和葛小某对判决
不服，提起上诉。

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
案所涉及的葛某投保的保险合同中指定
受益人为“法定”，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
对保险合同约定的受益人存在争议，受益
人约定为“法定”或者“法定继承人”的，
以民法典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
本案上诉人当庭确认其二人作为保险合
同的受益人，已经签字确认，并领取了相
应的保险赔偿款。据此能够确认二上诉
人均系死者的法定继承人的事实。故一
审法院判令二上诉人在继承葛某遗产的
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有事实和
法律依据。王某和葛小某系保险合同的
受益人，本案的保险合同中已明确指定受

益人，故保险赔偿金不属于遗产，一审法
院依据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认定保险赔偿
金为遗产，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
当。王某和葛小某作为民间借贷案件借
款人的法定继承人，只应当在继承葛某遗
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对葛某的人
身保险金是否属于遗产的性质认定。

对于保险赔偿金是否属于遗产，首
先需要明确两个概念，即财产保险金和
人身保险金。

财产保险金，是指以物或者其他财
产利益为保险标的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
合同，在被保险的财产发生保险合同条
款中约定的风险发生时，由保险公司赔
偿给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的一种经济
补偿，其是对财产因发生保险事故而受
到损失的一种补偿。从概念中我们可以
看出，由于保险标的财产性，投保人在一
般情况下多为保险物的所有人，因而该
保险金的给付对象其实就是该保险物的
所有人，属于其个人财产，在继承中应被

列入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
人 身 保 险 是 指 以 人 的 生 命 或 身 体

为保险标的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在被
保险人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风险事故
时，由保险公司赔付给保险受益人一定
数额金钱的合同行为。其具有以下特
征：（1）保险标的人格化；（2）保险金定
额支付；（3）人身保险的保险事故涉及
到人的生死、健康；（4）保险人不得强制
请求（如通过诉讼等形式）投保人缴纳
保险费；（5）人身保险不适用代位求偿
权。由此可见，人身保险不同于财产保
险，其具有极强的人身依附性，多数情
况下投保人都是为自己投保，投保人即
为 被 保 险 人（不 包 括 为 他 人 投 保 的 情
形）。因此，人身保险金应当属于被保
险人。但是，由于人身保险的内容多涉
及生命，当发生保险合同中约定的由保
险公司给付赔偿的情形时，被保险人已
经 死 亡 ，其 本 人 已 经 无 法 享 受 该 保 险
金，因此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多指定受益
人，即当事故发生后，保险金由保险合
同中指定的受益人享受。由于人身保
险金存在是否指定了受益人的区别，其
是否能作为遗产予以继承，也需要从两

方面，即是否指定了受益人来区分。保
险法规定，被保险人如果指定了第三人
为其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时，该保险
金不列入被保险人的遗产范围；如果被
保险人没有指定受益人的，该保险金仍
属于被保险人的遗产范围。

本案中，葛某在投保的保险合同中
显 示 受 益 人 为“ 法 定 ”，应 当 认 定 涉 案
保险赔偿金有指定受益人。《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 >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三）》第 九 条 第
二 款 第（一）项 规 定 ，当 事 人 对 保 险 合
同约定的受益人存在争议，受益人约定
为“法定”或者“法定继承人”的，以民
法典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即第
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故
本案中王某和葛小某作为第一顺序继
承人应为保险赔偿金的指定受益人，涉
案保险赔偿金不应当认定为被保险人
葛某的遗产范围，一审法院对保险赔偿
金 的 性 质 认 定 有 误 ，中 院 对 此 予 以 纠
正。本案中的王某和葛小某作为民间
借贷案件借款人的法定继承人，只应当
在继承葛某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
偿还责任。

王某在电影城工作，他利用工作
的便利条件，在播放电影时未经著作
权人许可,将影厅监控拍摄的电影通
过 QQ 发 送 给 刘 某 。 刘 某 将 电 影 通
过网络链接的方式出售给网友。后
王某又将监控拍摄的电影视频分享
给刘某，刘某通过电脑软件观看并录
制，并将盗录的电影通过网络链接出
售给网友。就这样，二人通过这种手
段 录 制 并 出 售 了 四 部 电 影 ，从 中 获
利。这些盗录影片通过信息网络向
公众传播。经查实，这些盗版电影的
链 接 实 际 共 被 点 击 数 达 到 52 万 余
次。二人因涉嫌侵犯著作权犯罪被
公安机关抓获。到案后，二人如实供
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法院审理认为，王某伙同刘某，
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复制发行他人四部电影作品，并通过
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传播他人作品
的实际点击数达到 52.68 万次，二人的
行为均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经查
实，王某获利 1910 元，刘某获利 1280
元。王某、刘某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和
共同的犯罪故意，明知盗录电影出售
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
放任这种结果发生，造成了四部影片
在网站上实际共被点击数达到 52.68
万次的结果。二被告人构成共同故意
犯罪，对造成的后果共同承担刑事责
任。法院遂依法判决：被告人王某犯
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4000 元；被告人刘某
犯 侵 犯 著 作 权 罪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三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 元；被告人
王某退缴的违法所得 1910 元、被告人
刘某退缴的违法所得 1280 元均予以
没收，上缴国库。

所谓盗版就是未经著作权人或
邻接权人的许可，将其作品、表演、录
音 录 像 制 品 等 进 行 复 制 、发 行 的 行
为。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各种类型的
作品、制品都可能成为盗版的对象。
盗版行为多种多样，常见的可以分为
三种：一是制作盗版复制品的行为，
即对作品进行复制，如在观影的同时
对电影进行录制，这些盗版复制品的
制作者就是侵权的源头；二是传播盗
版复制品的行为或者为盗版提供帮
助 的 行 为 ，即 自 身 不 去 制 作 盗 版 内
容，而是对盗版内容进行传播，如将
某个盗版影片上传到某网站的行为，
再如某个网站专门用来存储并提供
盗版复制品也是违法行为；三是销售
盗版复制品的行为。一般来说，上述
三种行为形成一条产业链，盗版者在
进行复制后，都会进行发行，通过向
公众提供侵权复制品来牟利。本案
中的王某和刘某就属于这种情况。

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通过
互联网传播盗版复制品的行为成本
低、获利高，使盗版更加猖獗，而盗版
内容一旦被非法上传到网站，会在极
短的时间内给权利人造成巨大的损
害。盗版者则通过销售盗版资源赚
取广告费等方式进行盈利。我国高
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加大对侵

权 盗 版 的 打 击 力 度 。
刑 法 修 正 案（十 一）中
将 侵 犯 著 作 权 最 高 刑
期 提 至 十 年 。 即 以 营
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
人 许 可 ，复 制 发 行 、通
过 信 息 网 络 向 公 众 传
播 其 文 字 作 品 、音 乐 、
美 术 、视 听 作 品 、计 算
机软件及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其他作品的，
违 法 所 得 数 额 较 大 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
法 所 得 数 额 巨 大 或 者
有 其 他 特 别 严 重 情 节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和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
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意见》中，规定了网络侵害著作权定
罪量刑的标准，即以营利为目的，非
法经营数额在 5 万元以上的；传播他
人作品的数量合计在 500 件（部）以上
的；传播他人作品的实际被点击数达
到 5 万次以上的；以会员制方式传播
他人作品，注册会员达到 1000 人以上
的；数额或者数量虽未达到上述规定
标准，但分别达到其中两项以上标准
一半以上的；以及其他严重情节的情
形，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而如果实施上述行为，数
额或者数量达到上述规定标准 5 倍以
上的，则属于刑法中规定的“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则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结合本案来
看，王某和刘某所发布的盗版链接点
击 量 高 达 52.68 万 次 ，属 于 情 节 特 别
严重。

网络的发展使传播盗版片源变
得 简 单 ，可 以 通 过 社 交 媒 体 传 播 盗
版 ，可 以 通 过 在 朋 友 圈 、公 众 号 、微
博、贴吧中传播盗版链接，或者在微
信群内分享盗版资源。而盗版的传
播 花 样 不 断 翻 新 ，侵 权 方 式 愈 加 隐
蔽。但不管以何种方式传播，只要是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都是侵害著作权
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付费、营利
都不是侵害著作权的构成要件，免费
提供盗版资源同样构成侵权。对盗
版链接随意转发，每个人都可能成为
盗版的传播者，亦构成侵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小
视频的崛起，大家可能经常在短视频
平台上看到一些电影、电视剧以及各
种节目的视频片段，而这些视频剪辑
者大多没有经过原影视作品著作权
人的同意，这样未经授权的短视频剪
辑是否涉嫌侵犯著作权呢？

代某是抖音上某账号的运营者，
平时喜爱美食的他就把某知名美食
节目的视频通过简单剪辑后发布在
了抖音上，获得不少的流量。该美食
节目的著作权人将该作品的独家信

息 网 络 传 播 权 授 予 某 网 络 传 播 公
司。某网络传播公司认为代某未经
其许可，在其运营的抖音账号中将涉
案作品进行剪辑并播放，已经实质性
再现作品，侵犯了其对涉案作品所享
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相应的
侵 权 责 任 ，遂 将 代 某 诉 至 法 院 。 其
间 ，该 公 司 提 供 了 涉 及 著 作 权 的 底
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
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

的 合 同 等 作 为 证
据。

法 院 审 理 认
为 ，某 网 络 传 播 公
司 提 交 的 涉 案 作
品 播 放 信 息 、授 权
书 等 ，在 无 相 反 证
据 的 情 况 下 ，可 以
认 定 其 依 法 享 有
涉 案 作 品 的 信 息
网 络 传 播 权 。 关
于 赔 偿 数 额 ，通 过
综 合 考 虑 涉 案 作
品 创 作 难 度 、市 场
价 值 以 及 被 告 使
用 涉 案 作 品 的 数
量 、方 式 及 主 观 过
错 等 因 素 ，酌 情 确
定 损 害 赔 偿 数 额 ，

遂 依 法 判 决 代 某 赔 偿 某 网 络 传 播
公司经济损失 1500 元。

将别人拥有版权的影视节目作
品，未经许可剪辑制作成其他形式的
作品进行解说，这是对影视作品的合
理使用，还是一种侵权行为？著作权
法第十条明确规定：著作权人享有署
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信息网络传
播权和改编权。

剪辑短视频是否侵权，还要根据
个案具体分析。短视频剪辑其实是将
视听作品中大量的素材进行选择、取
舍、分解与组接后产生新的作品，或者
是将一集节目拆成几段甚至十多段分
段播出。从内容上看，无论采用哪种
形式对影视作品进行使用，都没有脱
离原影视作品单独存在。著作权法规
定：录音录像制作者使用他人作品制
作录音录像制品，应当取得著作权人
许可，并支付报酬。录音录像制作者
使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
而产生的作品，应当取得改编、翻译、
注释、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
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录音制
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
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

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
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
得使用。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
录音录像制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
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
获得报酬的权利；权利的保护期为五
十年，截止于该制品首次制作完成后
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被许可人复
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录
音录像制品，还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表
演者许可，并支付报酬。因此，结合本
案来看，代某在原本的美食节目的基
础上，经过剪辑拼接并播放，侵犯了某
网络传播公司对涉案作品所享有的信
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
任。

如果对原有作品进行剪辑之后，有
一些混剪，然后加上一些解说，当其个
人的意思内容比重占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可以说是合理使用了，但是对这个比
重的要求也是较高的，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对此也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可以
合理使用的情形：为个人学习、研究或
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为
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
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
的作品。所以，并非二次剪辑影视剧
的行为就一定属于侵权。如果二次剪
辑视频的目的是为了个人学习或是为
了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
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
表的作品，则不一定会侵权。

伴随“外卖经济”的兴起，外卖员
职业应运而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
时常看到身着各色制服、骑着电动自
行车的“外卖小哥”穿梭于大街小巷，
一些“外卖小哥”为了赶时间、争订单
不惜违规占道、超速行驶，各种交通事
故也随之发生。近日，唐山市路北区
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魏某是某技术公司的外卖骑手，
该公司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雇主责任
险，保单每天自动生成，魏某系被保险
人之一，保单约定三者损失赔付范围
包括“第三者人身伤亡赔偿金、伤残赔
偿金、医疗费、误工费、财产损失赔偿
金，其他费用为除外责任”。2020 年 9
月的一天，魏某在骑车派送订单时与
刘 某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造 成 刘 某 受 伤 。
事后，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
魏某负全部责任，刘某无责任。刘某
伤情痊愈后，便找到魏某索要赔偿，魏
某告知其联系保险公司，但保险公司
又推脱给某技术公司。

无奈之下，刘某只好将“外卖小哥”
魏某、某技术公司和某保险公司告上法
庭，诉请其共同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
补助费、营养费等各项损失近 2.7 万元。

庭审中，某保险公司称保单明确
约定了保险赔偿范围，对于刘某的医
疗费、误工费同意赔偿，对于不属于保
险责任的其他损失不予赔偿。魏某和
某技术公司则认为其投保了保险，刘
某的所有损失均应由保险公司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魏某系某技术
公司员工，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履行
职务行为期间，故应由某技术公司承
担侵权责任。某技术公司在某保险公
司投保了雇主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
险期内，某保险公司应在承保范围内
予以理赔。因保险合同已明确约定三
者损失的具体赔偿项目，应按照合同
约定履行。因此，刘某的医疗费、误工
费由某保险公司赔偿，其他损失即住
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
费由某技术公司赔偿。双方收到判决
书后，均未上诉。

对 于“ 外 卖 小 哥 ”发 生 的 交 通 事
故，为何由某技术公司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

民 法 典 第 一 千 一 百 九 十 一 条 规
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
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
担侵权责任。因“外卖小哥”系某技术
公司的员工，本次事故发生在其执行
工作任务期间，故对于伤者因事故产
生的损失应由“外卖小哥”的用人单位
即某技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某 技 术 公 司 已 投 保 了 雇 主 责 任
险 ，为 何 某 保 险 公 司 仅 赔 偿 部 分 损
失？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依
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
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
的 义 务 ，不 得 擅 自 变 更 或 者 解 除 合
同。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
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
实信用原则。某技术公司与某保险公
司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双方应按
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涉案保险保
单已明确载明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三者
损失的具体项目，其中并不包括住院
伙 食 补 助 费 、营 养 费 、护 理 费 、交 通
费。因此，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承担
刘某的医疗费、误工费，其他损失则由
某技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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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小哥”撞伤人
伤者损失谁赔偿

借款未还清即身故，生前投保时人身保险指定受益人为“法定”，债主诉请保险
受益人在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法院依法判决——

指定了受益人的人身保险金不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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